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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審計部函報：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辦

理該校「建築物結構安全補強統包工程」相

關人員涉有不法或不忠於職務之情事，業經

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起訴，並經教

育部查處相關人員違失責任，惟是否尚有其

他人員涉及行政違失？主管機關教育部有無

善盡監督管理之責？實有深入查究之必要

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一、大湖農工對工程監造與專案管理服務之認知混淆，致

補強工程監造重複發包，先以小額採購程序委由特定

建築師辦理，復針對補強工程監造辦理招標，前後均

由同一建築師得標，引發非議，作業程序顯有疏失 

(一)按政府採購法第 3 條規定：「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、

公營事業（以下簡稱機關）辦理採購，依本法之規

定；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。」第 6

條規定：「機關辦理採購，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

平合理為原則，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

遇(第 1 項)。辦理採購人員於不違反本法規定之範

圍內，得基於公共利益、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

量，為適當之採購決定(第 2 項)……」採購人員倫

理準則第 7 條第 5 款規定：「採購人員不得有下列

行為：五、浪費國家資源。」第 12 條規定：「機關

發現採購人員有違反本準則之情事者，應審酌其情

狀，並給予申辯機會後，迅速採取下列必要之處置

：一、依公務員服務法、公務員懲戒法、公務人員

考績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處置。其觸犯刑事法令者，

應移送司法機關處理。二、調離與採購有關之職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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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三、施予與採購有關之訓練(第 1 項)。採購人員

違反本準則，其情節重大者，機關於作成前項處置

前，應先將其調離與採購有關之職務(第 2 項)。機

關未依前二項規定處置或處置不當者，主管機關得

通知該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另為適當之處置(第 3項) 

。」 

(二)大湖農工分別於 95 年 9 月及 96 年 11 月委託臺灣

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、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辦理校

內老舊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報告，評估結果為

耐震能力不足，需進行結構補強。該校於 97 年 11

月 27 日向教育部提 16 棟校舍概算先期作業計畫。

嗣該校於 98 年 2 月 5 日委託梁○凱建築師辦理校

園初步評估，同年月 10日成立工程規劃督導小組，

再於同年 2 月 26 日陳報教育部整體改進、補強規

劃報告書，經教育部於 3 月 30 日核定 13 棟校舍補

強工程總經費 4,730 萬元，並於 4 月 23 日同意大

湖農工採最有利標方式，5 月 15 日同意大湖農工以

統包、最有利標方式辦理。大湖農工於 5 月 21 日

進行補強工程招標公告，嗣於同年 6 月 17 日決標，

由聯成豐營造工程有限公司(下稱聯成豐營造)及

梁○凱建築師事務所組成之統包團隊得標(下稱統

包商)，履約期限為 98 年 12 月 15 日。大湖農工於

98 年 10 月 2 日召開工程規劃督導小組會議，決議

展延工期至 99 年 3 月 1 日完工，統包商於該日函

報竣工，嗣於 99 年 3 月 17 日辦理驗收，同年 4 月

21 日驗收合格，辦理過程先予敘明。 

(三)查大湖農工總務處庶務組長羅雲郎於 98 年 4 月 1

日簽辦略以：為辦理該校 13 棟「老舊校舍補強工

程」建物，擬委託「彭○喜建築師事務所」辦理工

程監造事務，服務酬金依總包價法計算為 98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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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該校校長詹光弘於同年月 6日核定，准以 98,000

元委託彭○喜建築師事務所辦理補強工程之監造

事務。惟比對該校會計室提供付款明細清單，並無

該項付款紀錄、無議價紀錄、契約書，該筆款項並

無支付。然後續大湖農工之招標文件-契約草稿第

10 條卻列載：「本案已委託彭○喜建築師事務所執

行專業營建管理技術服務（PCM）……」足徵大湖

農工對工程監造與專案營建管理技術服務之認知

混淆。 

(四)然羅雲郎卻於 98 年 8 月 19 日再簽略以：為辦理「

校舍補強工程委託監造」，內容提及統包工程不包

含監造事項，為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劃書，擬於開

標前成立評選委員會，前校長詹光弘於同年月 31

日核定，成立遴選「監造建築師遴選委員會」設委

員 7 人，校外專家學者 3 位，校內 4 位。同年月 27

日，庶務組長羅雲郎再簽，如投標廠商未達 3 家擬

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3 條，改

以限制性招標。同年 9 月 1 日開標，僅有彭○喜建

築師事務所 1 家投標，經評審為優勝廠商，由原報

價 92 萬元，經減價為 90 萬元決標。 

(五)有關何以前後委託 2 次委託監造，據羅雲郎於偵訊

時稱，本案金額高達 4,000 萬元，只以 98,000 元

之委託監造，似有規避稽核之嫌，經詹校長指示，

由總務主任陳進國概算為 92萬，應重新公告上網，

僅彭○喜建築師事務所投標，則 98,000 元委託監

造，雙方合意取消。總務主任陳進國於偵訊時則稱

，其 98 年 8 月 1 日始接任總務主任，工程非其專

業，採購事項均交由庶務組辦理，98 年 9 月 18 日

補強工程開工在即，庶務組組長羅雲郎未告知開工

前有 98,000 元委託監造一節，因此有後續 92 萬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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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造委託案。 

(六)另查，苗栗地院就本案判決略以
1
：「被告羅雲郎所

草擬之招標文件所附工程採購契約草稿係載明委

任彭○喜建築師事務所執行『專業營建管理技術服

務』，業據其於審理中證稱在卷，……堪認被告羅

雲郎於審理中證稱其承辦該契約相關事務時混淆、

誤認專案管理服務與監造服務相同等語屬實。則上

開 98,000 元監造契約既係以提供地質鑽探、工程

規劃服務為內容，縱被告彭○喜提供服務後迄未向

大湖農工要求報酬，此僅屬被告彭○喜是否有意行

使契約權利之問題，尚難認上開 98,000 元契約之

效力足以涵蓋嗣後校舍補強工程監造採購案。申言

之，即令大湖農工與彭○喜建築師事務所間存有上

開 98,000 元監造契約，校舍補強工程監造採購案

實係依循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進行公開招標，而經

被告彭○喜擔任負責人之彭○喜建築師事務所於

98 年 9 月 1 日以 90 萬元得標，既經公開招標程序

辦理，即難認被告羅雲郎、陳進國、梁○彥等人得

於該公開程序排除其他廠商投標，是公訴意旨稱渠

等『藉由先透過以未達公告金額得逕與特定人議價

方式決標，迨日後改以較高金額方式公開招標時，

應亦無他人參與競標，進行監造人之選任』云云，

要非可採。又被告彭○喜與校舍補強工程監造採購

案之評選委員間均不認識，評選前其等與被告彭○

喜間無任何利益交流等情，業據上開評選委員於審

理中證述明確，益徵被告彭○喜所參與之公開招標

、開標、決標程序並未受上開 98,000 元監造契約

之影響，故公訴意旨執上開 98,000 元監造契約認

被告詹光弘、羅雲郎、陳進國、梁○彥就上開 90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105 年 9 月 30 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504 號刑事判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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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元之監造採購案招標、決標行為有圖利 802,000

元云云，尚屬無據。」以上足徵縱詹光弘、羅雲郎

等人前後未以 2 次工程監造契約圖利彭○喜，羅雲

郎等人確有混淆補強工程監造與專案管理情事，分

別於 98 年 4 月 1 日及同年 9 月 1 日以工程監造為

名義辦理招標作業，並有相關簽呈影本在卷可按。 

(七)綜上，大湖農工對補強工程監造與專案管理服務認

知混淆，致補強工程監造重複發包，先於98年4月1

日以小額採購程序委由特定建築師辦理，復於同年9

月1日再以補強工程監造辦理招標，前後由同一建築

師得標，引發圖利疑慮，作業程序顯有疏失。 

二、大湖農工已於 98 年 2 月 5 日委託梁○凱建築師辦理

校園初步評估，嗣後卻於 98 年 6 月 17 日將該校補強

工程案決標予聯成豐營造與梁○凱組成之統包團隊

辦理，核與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

意旨不符，招致非議核有未當 

(一)按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機關

辦理採購，應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不得參加投標、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或協

助投標廠商：一、提供規劃、設計服務之廠商，於

依該規劃、設計結果辦理之採購。二、代擬招標文

件之廠商，於依該招標文件辦理之採購。三、提供

審標服務之廠商，於該服務有關之採購。四、因履

行機關契約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

資訊之廠商，於使用該等資訊有利於該廠商得標之

採購。五、提供專案管理服務之廠商，於該服務有

關之採購。」 

(二)查大湖農工於 98 年 2 月 5 日由總務科庶務組長羅

雲郎簽擬委託梁○凱建築師辦理「初步整體改建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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園規劃評估」案，經該校校長詹光弘於同年月 11

日核批在案。依委託規劃設計契約書第 1 條規定：

「乙方(即梁○凱建築師)受委託辦理左列各項事

務：一、全校建築物察勘及現況調查。二、依建築

物耐震評估結果，擬定規劃校園整體改建可行性、

合法性草圖及說明書。三、繪製規劃設計圖樣及預

算編製。四、出席與本案有關會議，視需要對整體

規劃設計構想提出說明，必要時得依機關要求提供

簡報，並負責簡報資料之製作……。」前揭事實有

簽呈、契約書影本在卷可按。惟查，大湖農工復於

同年 6 月 17 日將該校補強工程案決標予聯成豐營

造與梁○凱建築師組成之統包團隊，此有決標通知

、契約書在卷可稽。 

(三)梁○凱建築師於偵訊中稱：「我於98年6月間曾與聯

成豐營造共同承包大湖農工工程，工程名稱『國立

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校舍結構耐震補強』，我負責

工程設計……」、「我不清楚該工程專案管理狀況，

本建築師事務所只負責工程發包後之設計及交給國

震中心審查」、「我沒有參加前述工程規劃小組會議

(98年5月19日)」未提及其於98年2月5日受大湖農工

委託。然依教育部中辦及大湖農工查復資料所示，

委託規劃設計契約書確實蓋有梁○凱建築師事務所

大小印章，則梁○凱建築師既已受大湖農工委託校

園規劃評估與預算編製在先，嗣後又將該校補強工

程決標予梁○凱建築師與聯成豐營造組成之統包團

隊，顯有違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，因履

行機關契約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

訊之廠商，於使用該等資訊有利於該廠商得標之意

旨，未能注意廠商是否應利益迴避，招致非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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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綜上，大湖農工既已委託梁○凱建築師辦理校園初

步評估之規劃與設計，嗣後卻仍將該校補強工程決

標予由聯成豐營造與梁○凱建築師組成之統包團

隊，與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規定意旨不

符，核有未當。 

三、大湖農工未經教育部核定，僅依工程規劃督導小組會

議決議即同意展延完工期限，經審計部指出不當，始

進行民事求償逾期違約金，嗣又敗訴確定，進退失

據，實有失當 

(一)查大湖農工補強工程於98年6月17日已決標，惟相關

設計圖說於 98年 7月 3日始通過國震中心期初審

查，嗣同年9月25日方全數通過國震中心期末審

查，較統包商服務建議書所預定於98年7月31日全

數通過審查，落後56天。又該校遲至同年9月1日始

委託彭○喜建築師事務所辦理監造，在此前該校任

由統包商自行向國震中心接洽，未能有效控管送審

時程及審查意見。 

(二)次查，統包商服務建議書預定於通過國震中心審查

後，分2期進行補強：第1期（教學區包括：樸素樓、

學生宿舍及餐廳、園藝科大樓、信實樓八間及勤學

樓六間教室、舊電腦教室及舊音樂教室）98年8月

11日開工至同年11月15日完工；第2期（實習區包

括：機工廠、食品科、木工廠、電工科實習工廠、

蠶絲教育館及跆拳道館）自98年9月15日開工至同

年12月15日完工。然而大湖農工以下述方式展延全

數工期至99年3月1日，致施工期間長達126至163天

不等，逾越統包商服務建議書承諾期限95天，足見

該校辦理補強工程統包案未能提升採購效率及縮

短工期之效益，且未能有效控管，善盡履約管理。 

(三)再查，大湖農工於 98 年 10 月 2 日召開工程規劃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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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小組會議，聯成豐營造亦於同日函請該校展延工

期至 99 年 3 月 1 日
2
。因大湖農工於前開會議決議

男生宿舍及餐廳展延工期至 99 年 3 月 31 日完工，

羅雲郎爰於 98 年 10 月 20 日簽擬全數同意展延，

經該校校長詹光弘於同年月 21 日核批，此有會議

紀錄、相關簽呈及簽到表影本在卷可按。然該校先

前函報教育部中辦「採用統包說明」係稱：「本案

補強工程採用統包理由，為因應施工期限必頇在 12

月底前全部完工」，前後顯有矛盾。嗣經教育部中

辦 98 年 11 月 10 日函復大湖農工，請該校依權責

妥善規劃後積極辦理
3
，此有該函影本在卷可按。顯

見教育部中辦未核定大湖農工展延工期至 99 年 3

月 31 日，不料大湖農工對教育部中辦函復置若罔

聞，反於同年月 16 日函復聯成豐營造同意全數展

延工期至 99 年 3 月 1 日
4
，並據以與聯成豐營造於

98 年 12 月再度簽訂「完成細部設計」契約書，約

定全數補強工程展延至 99 年 3 月 1 日完工。對此，

苗栗地院刑事判決固認為該校及相關人員同意展

延工期尚不構成舞弊
5
，惟不影響該校說辭前後矛盾

且未經教育部核定即同意統包商展延全數工期至

99 年 3 月 1 日之事實。 

(四)嗣大湖農工於 99 年 4 月 27 日進行工程結算，僅向

聯成豐營造求償 19,437 元(19 天)逾期違約金，經

                   
2
 聯成豐營造 98 年 10 月 2 日 98 年結構補強工字第 000981002 號函。  

3
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8 年 11 月 10 日教中 (三 )字第 0980598309 號書函。  

4
 大湖農工 98 年 11 月 16 日湖農工總字第 0980005307 號函。  

5
 105 年 9 月 30 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504 號刑事判決略以：「……衡以會議所

提案之討論案由、說明，因與會人員於討論過程中提出各項因素為考量、交流，致決議結果

視實際所需情形而增、減修正提案範圍，結論未必均與提案案由文字相同之常情，則上開 98

年 10 月 2 日會議經與會人員討論後，將展延工期之客體擴展為校舍補強工程全案建物，展延

期間則將廠商所提之『99 年 3 月 31 日』縮短為『99 年 3 月 1 日』，此屬各方於會議中之磋商

結果，尚難單憑該次會議紀錄之案由文字即遽認該次議決結果僅針對『男生宿舍及餐廳』，其

理甚明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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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部函請查明統包商有無應負逾期完工責任後
6
，

大湖農工始於 100 年 5 月 8 日向聯成豐營造求償

1,042,157 元
7
，經聯成豐營造於 100 年 5 月 18 日

繳納，惟聯成豐營造向大湖農工訴請返還不當得利

。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以 102 年度建字第 2 號判決

大湖農工勝訴，惟經聯成豐營造上訴，經臺灣高等

法院臺中分院 103 年度建上易字第 30 號判決大湖

農工應返還聯成豐營造 1,042,157 元，利息及訴訟

費用 133,333 元，合計 1,175,490 元。嗣經該校於

104 年 2 月 6 日返還，以上有判決書及相關函影本

在卷可接。 

(五)經查，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3 年度建上易字第

30 號判決理由略以：「……參諸上訴人（即聯成豐

營造）98 年 10 月 2 日函係請求被上訴人（即大湖

農工）將全案原訂施工期限 98 年 12 月 15 日展延

工期至 99 年 3 月 1 日，而被上訴人以 98 年 11 月

16 日函覆，其主旨明載：『貴公司承攬『本校 13 棟

建築物補強工程統包案』，申請展延工期至 99 年 3

月 1 日完工案，本校同意展延』，更可證被上訴人

係同意展延系爭工程全部完工期限至 99 年 3 月 31

日，被上訴人抗辯僅同意展延學生宿舍及餐廳補強

工程部分之工期，顯然與事實不符。參諸大湖農工

完成細部設計契約書第 2 頁工程概述第 8、9、10

點所述有關兩造延展施工期限過程等內容，後增列

「98 年 11 月 16 日湖農工總字第 0980005307 號『

同意展延施工期限至 99 年 3 月 1 日完工』」，足證

被上訴人已同意將整體工程期限展延至 99年 3月 1

日，兩造並重新修訂契約。是被上訴人事後再以分

                   
6
 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 100 年 4 月 26 日審教處五字第 1000000449 號函。  

7
 大湖農工 100 年 5 月 4 日湖農工總字第 1000002233 號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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棟工程計算逾期違約金並向上訴人追繳逾期違約

金，顯屬無據。查系爭工程經被上訴人同意展延至

99 年 3 月 1 日完工，而上訴人亦於 99 年 3 月 1 日

竣工，並無逾期情事，被上訴人分棟計罰顯無依據

，且悖於兩造契約規定。是被上訴人強令上訴人繳

納上述逾期違約金，顯無法律上理由，爰由本院予

以廢棄改判。」以上足徵係大湖農工同意統包商展

延全數大樓工期至 99 年 3 月 1 日完工，嗣因審計

部意見始改為分棟計算而向聯成豐營造求償。 

(六)綜上，大湖農工未經教育部核定，逕以工程規劃督

導小組會議決議展延男生宿舍及餐廳延後完工期

限至99年3月1日，已有不當，甚者該校嗣後函復聯

成豐營造同意展延全數大樓工期至99年3月1日，因

而短計聯成豐營造逾期違約金。苗栗地院雖認展延

工期尚無舞弊情事，惟該校經審計部指明後始向聯

成豐營造求償，又因該校同意全數展延在先，因而

敗訴確定，除無法求償外，反頇賠償利息與訴訟費

用133,333元，事前未經核定同意展延完工期限在

先，事後反而頇賠償相關費用，進退失據且損害自

身權益，實有失當。 

四、大湖農工設有工程規劃督導小組，惟人員出席情形異

常，由聯成豐營造員工或該校家長會副會長代表該小

組委員出席，大湖農工疏於注意及查核，顯有失當 

(一)按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規定：「機關辦理採購，其招

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。但頇公開說明或藉以公

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者，不在此限(第 1 項)。

機關辦理招標，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，領標、投

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

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(第 2 項)。」同法施行細則

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機關辦理採購，應於招標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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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參加投標、作

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或協助投標廠商：一、提供

規劃、設計服務之廠商，於依該規劃、設計結果辦

理之採購。二、代擬招標文件之廠商，於依該招標

文件辦理之採購。三、提供審標服務之廠商，於該

服務有關之採購。四、因履行機關契約而知悉其他

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之廠商，於使用該等

資訊有利於該廠商得標之採購。五、提供專案管理

服務之廠商，於該服務有關之採購。」 

(二)查大湖農工於 98 年 2 月 10 日成立「工程規劃督導

小組」，簽呈所附外聘委員為張○南及彭○喜建築

師，經該校校長詹光弘於同日核批。同年 4 月 16

日，該校總務處庶務組羅雲郎簽：招標、決標文件

製作管理及諮詢，委託金額 6 萬元，經評比結果張

○南建築師報價合理，並經同年月 23 日校長詹光

弘核定，此有相關簽呈、函稿影本在卷可按。又大

湖農工分別於下表所列時間召開工程規劃督導小

組會議，然該校外聘委員張○南及彭○喜建築師卻

多次未親自出席，而由他人代表出席，茲依歷來簽

到表彙整如下：  

大湖農工工程規劃小組外聘委員出席表 

日期 外聘委員 實際出席 

98.5.19 張○南 梁○彥 

彭○喜 柯○祿 

98.6.17 張○南 梁○彥 

彭○喜 柯○祿 

98.7.1 張○南 柯○祿 

彭○喜 林○順 

98.9.1 張○南  

彭○喜 周○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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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本院依大湖農工查復資料自行製表 

(三)經查，依苗栗地檢署相關偵訊筆錄所示，張○南於

偵訊中證稱，沒有收到開會通知，我的合約書中沒

有說我是規劃小組成員，亦無相關聘書，所以我從

來沒有參加工程規劃小組會議。彭○喜亦於偵訊中

證稱，沒有授權柯○祿出席 98 年 5 月 19 日大湖農

工工程規劃小組會議，工程開始之後才認識柯○祿

等語。 

(四)對此，苗栗地院雖無論究相關人員刑事責任，然張

○南及彭○喜既未授權或不知自身為該校工程規

劃督導小組成員，相關會議卻由他人代理出席，顯

有異常。又細究代表張○南或彭○喜出席人員：梁

○彥為該校 98 年度家長會副會長，且為統包商梁

○凱建築師之弟；柯○祿為該聯成豐營造於本案之

實際負責人，周○鈞、黃○富與林○順則先後成為

聯成豐營造之設計師、顧問與工地負責人，足徵代

表張○南或彭○喜出席之人員，均與聯成豐營造有

關或為該公司員工，張○南或彭○喜既未授權他人

代表出席工程規劃小組會議，大湖農工則疏於查核

上開異常情形，且未督促張○南或彭○喜善盡與大

湖農工相關契約義務。又查，大湖農工係於 98 年 6

月 17 日決標，上開聯成豐營造相關人員竟以上開

方式早於同年 5 月 19 日參加該校工程規劃小組會

議而先行得知補強工程之預算金額、招標文件資訊

等情，恐有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及同法施行細

則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疑慮。 

(五)綜上，大湖農工設有工程規劃督導小組，惟外聘委

員本身卻不知自身為小組委員，或未授權他人代理

出席，關係異常。而細究實際出席人員，均與聯成

豐營造相關，大湖農工未能覺察或防杒此異常，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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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洩漏招標相關資訊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34條及

同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規定疑慮，並使張○南

及彭○喜未善盡大湖農工所委託之規劃與監造契

約責任，顯有失當。 

五、大湖農工補強工程之驗收未臻確實並涉有人員登載

不實，施工期間要求或口頭同意聯成豐營造施作契約

以外工項，致後續民事求償敗訴，顯有違失 

(一)按政府採購法第 72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機關辦理驗收

時應製作紀錄，由參加人員會同簽認。驗收結果與

契約、圖說、貨樣規定不符者，應通知廠商限期改

善、拆除、重作、退貨或換貨。……」同法施行細

則第 9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機關辦理驗收人員

之分工如下：一、主驗人員：主持驗收程序，抽查

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、圖說或貨樣規定不

符，並決定不符時之處置。」教育部就各校補強工

程通函各國立高級中學
8
：「……七、補強經費執行

應以補強結構為主，除有因補強造成門窗管線遷移

與補強後恢復美觀等必要之費用外，不得編列其他

無關補強之經費（如購買設備、裝置監視器或挪至

校園其他環境整修等）。」 

(二)查統包商於99年1月31日提出第2期工程估驗計價請

款單，經監造單位（彭○喜建築師事務所）審核，

該校庶務組長羅雲郎、教師兼總務主任陳進國、教

師兼秘書鍾○英、前校長詹光弘核定，於99年2月9

日給付估驗款，驗收人員為各棟之科主任、實習輔

導主任、訓導主任、設備組長等人辦理驗收，99年

3月17日辦理驗收，再於99年4月21日驗收完畢，結

算總金額41,266,622元，驗收結果「與契約、圖說、

                   
8
 教育部 98 年 4 月 14 日部授教中（三）字第 0980506001 號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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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樣規定相符」，驗收合格。嗣99年10月8日審計部

教育農林審計處派員現場抽查發現，各該建築物外

牆並未施作「外牆1:2打底噴石頭漆」，仍為舊有裝

修牆面，相關竣工圖則將原標註內容刪除或改為

「依原有面材修復」，舊音樂教室補強立面圖（圖

號：S2/22）仍為噴石頭漆，實際未施作。該校與

統包商雖於98年12月間重新簽訂「完成細部設計」

契約書，惟據該契約詳細價目表所列塑鋼門窗336

樘，與細部設計圖標示330樘；竣工圖較細部設計

圖減少15樘；且竣工圖亦較契約詳細價目表減少21

樘(未施作項目彙整如下表1)，上開情事卻未於結

算時減少價金或修改竣工圖說，核與政府採購法第

72條第1項規定不符。 

表1 現場未施作項目及數量表 

工程區域 編

號 

項目 數量 

機工廠 1 塑鋼窗W1＝338cm*242cm(尺寸不

符) 

1樘 

樸素樓 2 外牆1：2打底噴石頭漆（現場依

原有現況修復） 

87m2 

3 塑鋼窗W3＝70cm*215cm(僅施作1

樘) 

21樘 

4 外牆1：2打底噴石頭漆 785m2 

男 生 宿 舍

及餐廳 

5 塑鋼窗W6未施工 共1樘 

6 塑鋼窗W8未施工 共1樘 

7 塑鋼窗W9未施工 共1樘 

食品科 8 外牆1：2打底噴石頭漆（現場為

洗石子） 

61m2 

9 外牆1：2打底噴石頭漆（現場為

洗石子） 

55m2 

誠正樓（舊

音樂教室） 

10 外牆1：2打底噴石頭漆（現場依

原有現況修復） 

34m2 

11 外牆1：2打底噴石頭漆（現場依 70m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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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有現況修復） 

註：依苗栗地院101年度建字第8號判決製作 

(三)有關補強工程實際未施作工項為何，據該校清查合

約所列工程項目、數量及應做而未做之工項，經複

算扣除已繳水電費 88,550 元後，總計未按合約施作

之工程金額為 1,304,877 元。該校於 100 年 3 月 25

日、同年 11月 15日函請統包商繳回溢領款項未果，

嗣於 101 年 4 月 27 日向苗栗地院提起民事訴訟。經

統包商舉證，法院發現校方口頭要求（或同意）統

包商將未施作部分改作其他工項（項目如下表 2），

於 102年 3月 21日查估工程增作之項目與數量並按

合約之單價計算後，發現統包商改作（或增作）之

工項金額大於未作部分金額。即改作（或增作）之

工項金額總金額為 1,384,645 元（不包含合約以外

之工程項目），大於本案未施作項目金額 1,304,877

元。苗栗地院爰判決大湖農工敗訴
9
(假執行之聲請

亦駁回）。該校於 102 年 9 月 30 日向臺灣高等法院

臺中分院提起上訴，經雙方於 103 年 5 月 6 日同意

由統包商給付該校 10 萬元和解，該款項嗣於 103

年 5 月 14 日匯入該校專戶。 

表2 現場經清點後新增施工項目及數量 

工程區域 編

號 

項目 數量 

男 生宿舍

及餐廳 

1 鋁門及窗 14樘 

2 寢室2層木床修復（2樓及3樓） 1批 

勤 學樓及

信實樓 

3 窗簾 1批 

園藝科 4 新增遮光（百葉）窗 1批 

男 生 宿

舍、餐廳及

5 新設紗窗55cm*81.2cm 112樘 

6 食品科流理台修復 1式 

                   
9
 苗栗地院 101 年度建字第 8 號民事判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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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科 7 食品科氣密窗 2樘 

13棟建物 8 不鏽鋼電刻竣工誌 13片 

13棟建物 9 平頂清水模批土整平刷防霉水泥

漆（園藝科第1-2批、電腦教室、

樸素樓、機工科、電工科、跆拳

道館、信實樓、勤學樓） 

5,916m2 

電腦教室 10 塑膠地板修復 1批 

勤學樓6間

教室 

11 外牆1：2打底噴石頭漆（全棟） 551.28m2 

信實樓8間

教室 

12 外牆1：2打底噴石頭漆（全棟） 762.25m2 

跆拳道館 13 外牆1：2打底噴石頭漆（全棟） 462.89m2 

樸素樓-洗

石子 

14 洗石子 71.31m2 

食品科 15 牆面（磁磚） 44.812m2 

16 牆面（洗石子）1樓、2樓 22.43m2 

註：園藝科新增簾布、員生社、平頂清水模批土整平刷防霉

水泥漆（木工廠、男生宿舍及餐廳、食品科）等項目，因未

施作故不列入。 

註：依苗栗地院101年度建字第8號民事判決製作 

(四)對此，苗栗地院刑事判決固認本案並無偷工減料或

圖利舞弊情事
10
，惟判決羅雲郎知悉該校補強工程

未依契約施工，仍於驗收結果欄登載「與契約、圖

說、貨樣相符」，因而構成公務員登載不實罪
11
。足

                   
10

 105 年 9 月 30 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504 號刑事判決略以：「…是本案並無

相類於偷工減料、以偽品混充真品、利用劣質品取代高質品等之嚴重違規情節，復無證據可

證校舍補強工程有無法達到應有品質之情事。再由上開被告乙○○、辛○○及證人林○順證

述可知，本案未將如附表 1 所示項目進行契約變更程序，乃因大湖農工相關人員回應渠等無

其他經費可支付增作項目、希早日完工所致，參酌附表 1 所示項目如依契約變更程序施作，

大湖農工確應支付較校舍補強工程原約定契約對價較高之金額，可見本案並無使大湖農工以

外之私人得利，難認被告 6 人有何藉勢排除其他優惠條件或壓制有利交易空間，使機關作成

反於常情而損害公庫之交易決定，致公帑虛耗，以獲取個人之不法財產上利益之任何情形。」  
11

 105 年 9 月 30 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504 號刑事判決略以：「……是被告羅

雲郎、共同被告陳進國明知聯成豐公司有如附表 1 所示未按契約施作情況，仍由被告羅雲郎

在如附表四所示驗收紀錄中就『驗收經過』部分關於驗收項目之『驗收結果』欄位登載『符

合』，並於『驗收結果』部分登載勾選『與契約、圖說、貨樣相符』，且在『紀錄』欄位內簽

名，以虛偽表示上開驗收項目之驗收結果均與契約內容相符，再將上開驗收紀錄交給共同被

告陳進國，由共同被告陳進國在如附表四所示驗收紀錄之『主驗人員』或『協驗人員』欄位

簽名確認，表示認同被告羅雲郎登載驗收結果如契約內容之不實結果，渠等就上開公務員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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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苗栗地院之民事、刑事判決均認大湖農工補強工

程確未依契約施作而驗收不實，相關人員甚至登載

不實，顯有違失。又該校新增木床修復、窗簾、流

理台修復……等工項，核與教育部函各國立高級中

學
12
：「七、補強經費執行應以補強結構為主，除有

因補強造成門窗管線遷移與補強後恢復美觀等必要

之費用外，不得編列其他無關補強之經費(如購買設

備、裝置監視器或挪至校園其他環境整修等）」意旨

不符，復徵大湖農工未按教育部函釋辦理。 

(五)綜上，本案於99年4月21日驗收完畢，結果為「與契

約、圖說、貨樣規定相符」驗收合格，後經稽核發

現施作項目與契約書圖不符，涉有溢付工程款

1,304,877元情事，足徵該校辦理補強工程未善盡

督導之責，控管失靈，核與採購法第72條第1項規

定不符。經苗栗地院釐清，發現該校驗收未臻確

實，相關人員涉犯公務員登載不實罪，該校於施工

期間口頭要求(或同意)統包商將未施作部分改作

其他工項，復因統包商改作(或增作）之工項金額

大於未作部分金額，致後續民事求償敗訴，顯有違

失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載不實行為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亦堪認定。」  
12

 教育部 98 年 4 月 14 日部授教中（三）字第 0980506001 號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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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，提案糾正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。 

二、調查意見，函請教育部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，並檢

討先前人員議處之妥當性，以及遭判刑教職員移送公

務員懲戒委員會見復。 

三、調查意見，函請教育部以本案為例，加強教育訓練，

避免類似情事發生。 

四、調查意見，函復審計部。 

調查委員：蔡培村 

         王美玉  


